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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及政府當局

舉行會議  
 
 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 立 法 會 CB(1)1106/
15-16(01)號文件  
 

⎯⎯
 

因 應 2016年 7月
4日會議席上所

提 事 項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1106/
15-16(02)號文件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對 2016年 7月
4日會議席上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應  
 

立 法 會 CB(1)1106/
15-16(03)號文件  
 

⎯⎯
 

交 通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分 行 對 2016 年

7 月 4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出的回應 )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立 法 會 CB(3)267/
15-16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吳 亮 星 議 員 辦 事 處 在

2015年 12月 24日發出  
⎯⎯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摘要  
 

立 法 會 LS24/15-16 號

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1086/
15-16(01)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背 景 資

料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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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事宜  
 
  梁繼昌議員申報，他是高偉紳律師行的

高級稅務顧問；鑒於他可能就條例草案存在間接金

錢利益，他不會就有關《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的事宜投票。 
 
討論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3.  委員察悉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下稱 "交銀香港分行 ")在會上提交文件，就上次會

議席上所提事項作出回應，文件內容包括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繳足股本的資料，以及可能涉及交

銀股價敏感的資料或有關該行的內幕消息。應交銀

香港分行要求，該份文件只限法案委員會委員閱

覽。按照會議席上商定的安排，交銀香港分行將於

稍後提供文件部分資料被遮蓋的版本，供上載至

立法會網站。  
 

(會後補註：交銀香港分行所提供部分資料

被遮蓋的文件的中、英版本，已分別於

2016年7 月 8 日 及 2016 年 7 月 7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106/15-16(03)號文件發出。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及 交 通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分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非本地註冊銀行在香港經營零售銀行業務  
 
4.  繼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提供資

料 (立法會CB(1)1106/15-16(02)號文件 )，載述該局

針對非本地註冊銀行在香港經營零售銀行業務的

監管政策後，法案委員會要求金管局提供補充資

料，述明非本地註冊銀行透過在香港的分行經營零

售銀行業務的規模，例如支行數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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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條例草案》移轉予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的財產及法律責任  
 
5.  交銀香港分行須應法案委員會要求：  
 

(a) 考慮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
稱 "修正案 ")，訂明《條例草案》有關

"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 "的擬議定義

中， "任何其他業務 "的具體所指，以

期令該定義更加清晰；  
 
(b) 考慮就《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或由

負責《條例草案》的議員在《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辯論時作出承諾，訂明

交銀在甚麼情況下可以 (或不得 )行使

權力，由交銀董事會以一項或多項決

議指定交銀香港分行根據《條例草案》

將零售銀行業務或私人銀行業務作出

移轉時某些財產及法律責任獲免除於

有關的業務移轉；  
 
(c) 闡釋《條例草案》中有關 "除外財產及

法律責任 "及 "業務 "的擬議定義中 "儲
備金 "的所指，並因應有關 "財產 "的擬

議定義，檢視在上述定義或《條例草

案》其他部分 (視乎何者適合而定 )加
入 "儲備金 "一詞是否必須；及  

 
(d) 因應《 2015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

獲制定後對《保險公司條例》(第 41章 )
所作出的修訂，檢視在 "公司銀行業務

"、 "私人銀行業務 "、及 "零售銀行業

務 "的定義中有關 " 《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所指的保險代理人 "，是否

《條例草案》原意所指的保險代理人。 
 

(會後補註：金管局及交銀香港分行提供的

書面回應已分別於 2016年 7月 7日及 2016年
7月 8日隨立法會CB(1)1106/15-16(05)及 (06)
號文件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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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其他事項  

 
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6.  主 席 表 示 ， 法 案 委 員 會 相 當 可 能 會 在

2016年 7月 6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完成逐項審議條

例草案條文的工作；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6年 7月 8日
向 內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其 商 議 工 作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反對。  
 
下次會議日期  
 
7.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6年 7月
6日 (星期三 )上午 8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8月 30日



 
附件  

 
《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6年 7月 5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334 – 
000445 
 

主席  
 

主席請委員察悉，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下稱 "交銀香港分行 ")在會上提

交文件，提供有關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

司 (下稱 "交銀 (香港 )")繳足股本的資料。由

於文件載有可能涉及交銀股價敏感的資料

或有關該行的內幕消息，應交銀香港分行

要求，該份文件僅限法案委員會委員閱覽。 
 

 

000446 – 
002003 

主席  
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 
涂謹申議員  
 

關於金管局對 2016年 7月 4日會議席上所提

事 項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106/15-16(02) 號 文 件 ] ， 主 席 及

涂議員要求提供資料，說明：  
 
(a) 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法定資本充足比

率及持牌銀行所需股本的最低水平；  
 
(b) 金管局何以未有在更早時候要求交銀

將 該 行 的 本 港 零 售 銀 行 業 務 子 公 司

化；及  
 
(c) 非本地註冊銀行以分行形式在本港經

營零售銀行業務的規模。  
 
金管局指出：  
 
(a) 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的法定資本充足

比率下限是 8%，而持牌銀行所需股本

的最低要求是 3億元。由於本地註冊銀

行需要符合《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
的其他規管要求，再加上其他商業考慮

(例如加強客戶對銀行的信心 )，本地註

冊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一般高於法定

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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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非本地註冊銀行考慮是否及於甚麼時

候推行子公司化時，會計及多項因素，

包括有關銀行在本港的銀行業務的性

質和規模。就此方面，金管局會考慮個

別銀行本身的特殊情況，視乎情況所

須，靈活地執行金管局的監管政策；及  
 
(c) 目前本港有 134家非本港註冊並以分行

形式經營業務的持牌銀行。不計算交銀

在內，該等銀行均沒有在香港經營大規

模的零售銀行業務。  
 
應主席要求，金管局答應提供補充資料，

載列以本地支行形式在香港經營小規模

零售銀行業務的持牌銀行的數目。  
 

 
 
 
 
 
 
 
 
 
 
 
 
 

金 管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 段

採取行動  
 

002004 – 
003900 

主席  
涂謹申議員  
交銀香港分行  
金管局  
陳鑑林議員  
張華峰議員  
吳亮星議員  
 
 

涂議員建議交銀香港分行就會上提交的

文件提供部份內容被遮蓋的版本，供上載

立法會網站。交銀香港分行表示同意。  
  
討 論 交 銀 (香 港 )的 資 本 基 礎 及 資 本 充 足

比率  
 
金管局表示，金管局考慮交銀 (香港 )的銀

行牌照申請時，曾檢視該行的業務計劃，

認為該行符合適用於本地註冊銀行的法定

資本充足比率和法定最低股本要求。交銀

(香港 )在獲發銀行牌照後須繼續遵守有關

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  
 

 
 
 
 
 
 
 
 
 
 
 
 
 
 
 

003901 – 
011320 

主席  
涂謹申議員  
高偉紳律師行  
交銀香港分行  
吳亮星議員  
張華峰議員  
 

關於《條例草案》第 2條有關 "除外財產及

法律責任 "的擬議定義，涂議員建議《條例

草案》應訂明該定義中 "任何其他業務 "的
具體所指，以期令該定義更加清晰，加強

保障客戶利益。  
 
《條例草案》訂明交銀可於擬議業務移轉

的指定日期當日或之前，指定交銀香港分

行的零售或私人銀行業務的某些財產及法

律責任豁除於有關移轉。涂議員質疑授予

交銀此一權力是否適當。他認為指定豁除

的權力會令某些客戶／帳戶會否被移轉予

交銀 (香港 )的明確性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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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交銀香港分行及該行法律顧高偉紳律師行

解釋：  
 
(a) 客戶開立帳戶時，銀行方面會將客戶歸

類為零售客戶、私人客戶、公司客戶或

機構客戶，行方會在這個基礎上決定哪

些客戶的帳戶須根據《條例草案》予以

移轉。銀行方面會發出通知函件，知會

有關客戶其帳戶將會移轉；  
 

(b) 銀 行 方 面 會 以 簿 冊 和 紀 錄 等 作 為

參考，決定哪些業務屬於零售或私人銀

行業務一部分。該行的零售及私人銀行

業務的範圍明確；就《條例草案》而言，

有關 "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 "的定義可

資應用；及  
 

(c) 交 銀 只 會 在 極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才 行 使

指 定 豁 除 的 權 力 。 該 行 的 書 面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106/15-16(03) 號 文 件 )
最後一段列舉了若干例子。    

 
011321 – 
011553 

主席  
梁家傑議員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8 

("助理法律顧問") 
高偉紳律師行  
 

助理法律顧問及高偉紳律師行回應梁議員

時確認，《條例草案》載有保留條文，確保

《條例草案》不會影響交銀香港分行現有

客戶及其他有關持份者根據現有法例或

合約法可享有的法律權利。  

 

011554 – 
012909 

主席  
涂謹申議員  
梁繼昌議員  
高偉紳律師行  
 

梁議員申報利益  
 
高 偉 紳 律 師 行 回 覆 涂 議 員 及 梁 議 員 時

表示：  
 
(a) 交 銀 香 港 分 行 正 持 續 地 作 出 盡 職 審

查，檢視其合約及其他文書，以確定哪

些合約及文書將會根據《條例草案》移

轉至交銀 (香港 )，並確定是否需要採取

任何額外步驟，以確保該等合約／文書

有效地移轉予交銀 (香港 )；及  
 

(b) 《條例草案》第 4(2)條訂明，交銀香港

分行的任何財產及法律責任若由於受

到外國法規規管以致未能移轉予交銀

(香港 )，交銀香港分行會採取所有必要

步驟，以確保該等財產及法律責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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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地移轉予和轉歸交銀 (香港 )，而在作出

移轉及轉歸之前，交銀香港分行須自指

定日期起以信託形式為交銀 (香港 )絕對

地持有任何該等財產並承擔任何該等

法律責任，直至完成移轉和轉歸為止。 
 

涂議員建議交銀香港分行考慮：  
 
(a) 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

正案 ")，訂明《條例草案》有關 "除外財

產及法律責任 "的擬議定義中， "任何其

他業務 "的具體所指；及  
 

(b) 就《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或由負責《條

例草案》的議員在《條例草案》恢復二

讀辯論時作出承諾，訂明交銀在甚麼情

況下可以或不得行使就擬議業務移轉

作出指定豁除的權力。  
  

 
 
 
 
 
 
 
 

交 銀 香 港 分 行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5(a)及 5(b)段
採取行動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3)267/15-16號文件 )] 
 
012910 – 
013445 

主席  
涂謹申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高偉紳律師行  

《條例草案》第 1條  ⎯⎯  簡稱  
 
《條例草案》第 2條  ⎯⎯ 釋義  
 
討論關於 "公司銀行業務 "的擬議定義的

草擬方式  
 
應主席及涂議員邀請，交銀香港分行答應

因應《 2015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獲制

定後對《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所作出

的修訂，覆檢《條例草案》某些定義中，

有關 "《保險公司條例》所指的保險代理

人 "，是否《條例草案》原意所指的保險

代理人。  
 

 
 
 
 
 
 
 

交 銀 香 港 分 行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5(d) 段 採 取

行動  
 

013446 – 
015146 

主席  
涂謹申議員  
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  
高偉紳律師行  
梁繼昌議員  
金管局  
 

《條例草案》第 2條  ⎯⎯ 釋義  
 
討論《條例草案》中有關 "除外財產及法律

責任 "及 "業務 "的擬議定義中 "儲備金 "的
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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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應涂議員要求，交銀香港分行答應提供

補充資料，闡釋《條例草案》中有關 "除外

財產及法律責任 "及 "業務 "的擬議定義中

"儲備金 "的所指，並因應有關 "財產 "的擬

議定義，檢視在上述定義或《條例草案》

其他部分 (視乎何者適合而定 )加入 "儲備

金 "一詞是否必須。  
 

交 銀 香 港 分 行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5(c) 段 採 取

行動  

015147 – 
015511 

主席  
涂謹申議員  
高偉紳律師行  
助理法律顧問  
 

《條例草案》第 3條  ⎯⎯ 公告指定日期  
 
涂議員察悉，交銀 (香港 )的董事可為《條例

草案》何時生效指定一個日期作為指定

日期。他詢問該項條文是否相當於規定在

有 關 事 情 上 必 須 得 到 全 部 有 關 董 事 的

同意。  
 
高偉紳律師行澄清，該項條文中的 "董事 " 
指董事局董事。  
 
助理法律顧問表示，根據普通法，公司只

可以透過董事行事，而在當前的情況之

下， "董事 "一般是指董事局董事，而該項

條文應視為指董事局董事有關指定日期的

決定。  
 

 

015512 – 
015730 

主席  
 

《條例草案》第 4條  ⎯⎯ 業務轉歸交銀

(香港 ) 
 
《條例草案》第 5條  ⎯⎯  信託財產及遺囑  
 
委員並無提出疑問。  
 

 

015731 – 
020043 

主席  
高偉紳律師行  
 
 

《條例草案》第 6條  ⎯⎯  補充條文  
 
高偉紳律師行回覆主席時表示，交銀香港

分行是以保險代理人身份行事，而非以保

險人身份行事。某些由該行出任保險代理

人的保險產品，是由屬於交銀附屬公司的

保險公司銷售的保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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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I項  ⎯⎯  其他事項  
 
020044 – 
020237 
 

主席  下次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8月 30日  


